
云南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汇总清单

（共 178 项，涉及省级以下卫生计生部门19项）

不再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共 36 项，涉及省级以下卫生计生部门3项）

	序号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审批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1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检验、检测
	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审批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
	《卫生部关于印发〈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规定〉的通知》（卫监督〔2009〕110号）
	不再要求申请人进行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检验、检测；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事中事后监督检查

	2
	出具申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所需的验资证明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人体器官移植除外）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号）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资证明

	3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煤矿除外）资质审批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7号）
	不再要求申请人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改由审批部门履行监管和服务职责或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共 37 项，涉及省级以下卫生计生部门1项）

	序号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审批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中介机构资质要求
	处理决定

	1
	医疗机构在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前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出具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竣工验收资料，改由审批部门组织验收或委托有关机构开展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证明


改由申请人自愿选择中介服务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共 56 项、涉及卫生计生部门2项）

	序号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审批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中介机构服务能力要求
	处理决定

	1
	医疗机构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人体器官移植除外）
	卫 生 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云南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申请人可以按照要求自行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公开报告编制的文本格式
	申请人可以按照要求自行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公开报告编制的文本格式

	2
	医疗机构设置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人体器官移植除外）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云南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申请人可以按照要求自行编制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公开报告编制的文本格式


保留的行政审批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目录（共 49 项，涉及卫生计生项目13项）

	序号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审批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
	中介服务机构资质取得方式
	中介机构行业主管部门
	委托主体
	中介服务时限
	备注

	1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带回旋加速器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诊断等放射诊疗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编制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
	依法认定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其中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带回旋加速器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诊断由甲级机构出具；其他项目由甲级、乙级机构出具）
	向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发资质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行政
	相对人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双方协商约定。办理时限公开
	

	2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带回旋加速器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诊断等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编制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依法认定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其中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带回旋加速器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诊断由甲级机构出具；其他项目由甲级、乙级机构出具）


	向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发资质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双方协商约定。办理时限公开


	

	3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带回旋加速器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诊断等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设备性能检测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


	依法认定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其中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带回旋加速器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诊断由甲级机构出具；其他项目由甲级、乙级机构出具）
	向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发资质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双方协商约定。办理时限公开


	

	4
	《放射诊疗许可证》与《医疗机构许可证》申请校验时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检测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


	依法认定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向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发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双方协商约定。办理时限公开


	

	5
	取得医师资格2年内未注册培训考核


	医师执业注册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号）
	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


	取得《医疗执业机构许可证》后，向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认定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6个月培训


	

	6
	医师执业重新注册培训


	医师执业注册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医 师 执 业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号）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组织


	持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6个月培训
	

	7
	医师执业变更注册培训考核


	医师执业注册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医 师 执 业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号)《卫生部中医药局关于下发〈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卫医发〔2001〕169号）
	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业务培训机构
	持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系统培训2年或系统培训和专业进修合计满2年


	

	8
	医师执业定期考核


	医师执业注册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医 师 执 业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号）
	受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
	由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开展考核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由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工作开展实际情况确定
	

	9
	护士执业逾期注册、重新申请注册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考核


	护士执业注册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护士条例》《 护 士 执 业注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9号)


	符合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向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认定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3个月培训


	

	10
	护士执业注册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
	护士执业注册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护士条例》《 护 士 执 业注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9号)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由医学院校同医疗机构协商确定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


	

	11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册健康体检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州）


	《护士条例》《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9号)《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4号）
	符合省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向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认定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双方协商约定。办理时限公开
	

	12
	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执业考核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卫妇发〔1995〕第7号）
	省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云南省优生优育妇幼保健协会）


	由省民政部门批准
	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相对人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双方协商约定。办理时限公开
	

	13
	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编制


	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审批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省、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7号）《卫生部关于印发〈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规定〉的通知》（卫监督法〔2009〕110号）
	依法认定的具有法定资格的技术服务机构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行政相对人


	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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